龙桥街道2009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特编制2009年度本街道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情况。

一、概述

2009年，龙桥街道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按市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制，按规定时限对主动公开的信息予以公布。为了更方便信息公开工作，建立了街道网站，开辟动态信息公开工作版块，作为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阵地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，并对相关栏目进行调整、充实、连接，保障了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依法、准确、有序开展，为社会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公开服务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    2009年龙桥街道在兖州市政府网站上主动公开信息50条，政策规定5条，规划计划17条，业务工作12条，统计数据3条，其他信息13条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、收费及咨询政府信息情况
2009年度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报告，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，未接到咨询信息。

四、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
2009年度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。

五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2009年，龙桥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，如对《条例》的宣传力度还不够、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还不够深化、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还不规范、不够及时、政府信息公开中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不足等。下一步，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改进：

（一）加强《条例》的宣传和普及力度。加大《条例》的宣传和普及力度，提高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度。提高对政府门户网站的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容量大、信息内容全的特点，加大对政府门户网站的推广力度，让群众普遍了解网站的存在，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化。

（二）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。加强信息公开经办人员的培训工作，避免因信息公开经办人员的变更和能力水平的参差不齐，造成信息公开工作不规范，信息公开不及时、不完整的现象。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操作流程。坚持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。

（三）完善相关工作制度。切实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，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、全面性和有效性。同时，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，维护政府安全和利益。
兖州市龙桥街道办事处

二〇一〇年二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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